关于测算和收缴2020年第一季度党费的通知

局属各基层党组织：
[bookmark: _GoBack]根据《区委组织部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中清理收缴的党费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精神，现就2020年党费交纳标准测算和收缴2020年第一季度党费工作通知如下：
1.测算。根据文件精神，各基层党组织根据2019年12月份工资测算2020年度每月应交纳党费金额（测算样表见附件），个人所得税可以在个人所得税APP上进行查询，查询方法：个人所得税APP-服务-收入纳税明细查询-2019年工资薪金-查询）。重新测算后的表格3月27日前发组织科邮箱26981875@qq.com，经预审后再收缴。
2.收缴。今年党费仍按季度收缴，各基层党组织根据审核后的交纳标准收取本支部2020年第一季度党费，缴入农业银行，四个教育集团以党总支为单位交纳，（账户名：蔡一凡，账号：6230520410034373174）。局属各基层党组织请于4月17日前带好本支部党费测算表（纸质盖党支部章）、收缴清单和银行回单到局组织科（科技促进中心1021办公室）换取收据。
各党支部在党费测算和收缴中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组织科，电话：69660620。
天宁区委教育工委
202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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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测算和 收缴 2020 年 第一季度 党费的通知     局属各基层党组织：   根据 《 区委组织部转发 < 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党费收缴工作 专项检查中清理收缴的党费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 > 、 < 中共中央组 织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党费工作的通知 > 的通知 》 精神， 现 就 2 020 年党费 交纳 标准测算和 收缴 2020 年第一季度党费 工作 通知如下：   1. 测算。 根据文件精神 ， 各基层党组织 根据 2019 年 12 月份 工资 测算 2020 年度 每月应交纳党费金额 （测算样表见附件 ）， 个 人所得税可以 在 个人所得税 APP 上 进行查询 ， 查询方法： 个人 所得税 APP - 服务 - 收入纳税明细查询 - 2019 年工资薪金 - 查询） 。 重新测算后的表格 3 月 27 日前发组织科邮箱 26981875@qq.com ， 经预审后再 收缴 。   2. 收缴 。 今年党费 仍 按季度 收缴 ， 各基层党组织根据审核后 的交纳标准 收取本支部 2020 年第 一季度 党费， 缴入 农业 银行 ， 四个教育 集团以党总支为单位 交纳， （账户 名：蔡一凡，账号： 6230520410034373174 ） 。 局属 各 基层党组织 请 于 4 月 1 7 日 前 带 好本支部党费 测算表 （纸质盖 党 支部 章） 、 收缴 清单 和 银行回单 到局组织科 （科技 促进中心 1021 办公室） 换取收据。   各 党支部在党费测算和 收缴 中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组织科， 电话： 69660620 。   天宁区 委教育 工委   20 20 年 3 月 17 日  

